叉车维修保养协议
使用单位(甲方):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维修单位(乙方):黄骅市杭合叉车配件经营部
依照《民法典》、《特种设备安全检察条例》甲乙双方遵着平等、
自愿、公平和诚实守信的原则，乙方为甲方提供维修保养叉车服务，
就叉车日常维修保养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。
一、维修范围:全厂叉车检修(包括叉车总成大修、项修、小修等)
二、维修方式:
1、叉车出现故障时，由甲方通知乙方前来维修，乙方接到甲方报修
电话通知后，当天要到现场维修。(因自然灾害不可控因素不能到达
现场的及时通知甲方)
2、乙方在维修过程中需更换配件时，要事先告知甲方，经甲方同意
后方可更换，更换废件交于甲方处理。
三、维修价格:
维修费用以甲乙双方确定的价格明细为准。
四、车辆维修后的验收标准:
车辆维修完后，由乙方、甲方使用部门驾驶员、甲方设备管理员、甲
方部门领导共同进行验收，验收确认达到甲方使用标准为合格，验收
合格的，由甲方设备管理员及部门领导在维修单上签字确认并注明验
收合格日期。
五、质量保证:
1、发动机、变速箱等总成大修保修半年，项修、小修保修三个月(人
为损坏除外)
2、更换各种新总成件(发动机、变速箱等)保修一年，更换一般配
件保修期三个月，更换易损件(电器件、灯泡、保险、胶圈等)保修
一个月。(人为损坏除外)
[bookmark: _GoBack]3、质保期自甲方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六、结算方式:每月结算一次，甲方每月支付给乙方上个月的维修费
用，乙方开具相应费用费增值税发票，附各部门签字版维修明细。
七、其他: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，甲乙双方代表签字
盖章后生效。
八、协议有效期:有效期一年，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
31日。甲乙双方同意期限届满后续约的，应当于期届满30 日前重新
签订协议。

甲方盖章: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代表签字:
年   月    日

乙方盖章:黄骅市杭合叉车配件经营部
代表签字:
年  月   日
